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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扩大，建筑市场对砂石料的需求呈现增长态势。作为

重要建筑原材料的砂石资源，其合理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洛宁县地处豫西山区，洛河穿境而过，蕴藏着较为丰富

的砂石资源。为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统筹兼顾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需通过科学编制洛河河道采砂年度实施

方案，建立健全河道采砂管理制度，规范开采行为，实现砂石资源有序

开发利用。河道采砂实施方案的编制将有效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砂石供应，

维护河道健康生命，对于促进洛宁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因此编制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是必要的。 

根据《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同时按照已批复的

《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编制单位：洛阳水利

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批文号豫水办河〔2024〕1 号），结合洛宁县洛

河河道现状情况，洛宁县水利局委托河南省兴泽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编制了《洛宁县 2025 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 

本次年度实施方案编制的开采范围为《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

（2024-2028年）》中可采区 1，位于洛河洛宁县境内，开采长度 4.5km，

可采区内采用机械剥离式开采，年度开采量 17 万 m³，实行采储分离、

边采边修复，并严格遵循禁采期和环保要求。 

本次高程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坐标采用 2000坐标系。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                                     洛宁县水利局 

2 
 

1河道采砂概况 

1.1河道基本情况 

洛河属黄河水系，源出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与蓝田县、临渭区

交界的箭峪岭侧木岔沟，流经陕西省东南部及河南省西北部洛阳市境内，

在河南省巩义市注入黄河，洛河干流总长 446.9km，流域面积 12852km²，

其中河南省境内长 366km。流域总面积 18881 km²。 

洛河流域地势总的是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海拔高度自草链岭的

2645m下降到入黄河口的 101m，相差 2544m，形成了中山、低山、丘陵、

河谷、平川和盆地等多种自然地貌和东西向管状地形。总面积中，山地

9890km2，占 52.4%；丘陵 7488km2，占 39.7%；平原 1503km2，占 7.9%，

故称“五山四岭一分川” 

洛河干流纵比降自上而下逐渐由陡而缓：洛南河源段为 1/53，其下

至长水约 1/100～1/200，长水至张午 1/270～1/360，宜阳段 1/360～1/510，

桥头至洛阳桥 1/510～1/860，洛阳桥至白马寺 1/860～1/2000，白马寺至

杨村 1/2700，杨村至黑石关 1/3500，巩义段 1/4000。多年平均径流量

32.322亿 m3。洛河自洛阳市涧西区辛店街道延秋村进入洛阳市主城区，

流经涧西、西工、老城、瀍河、洛龙等区，河宽 500～700m。到瀍河区

的白马寺镇李密城，出主城区入偃师区境，洛河主城区段河道总长

40km，从 1995年至今历经 20年的治理，主城区段河道尤其是河道两岸

堤防已全部治理完成。 

洛河干流上 1993 年建成蓄水大型水库故县水库，坝址以上河长

234.4km，流域面积 5370km2，大坝高 121m，坝顶高程 553m，总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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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亿 m3，多年平均入库径流量 13.12 亿 m3，泄水建筑物最大泄量

12100m3/s。 

洛河流经洛宁县全长 68km，其中长水桥至宜阳县界段 34km，原有

堤防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标准低、质量差，年久失修，险工塌岸

较多。2011年～2015年，城区段 5.3km治理完成，根据洛宁县对境内段

生态治理的总体规划，洛宁县生态河堤工程分三期实施（2019 年-2022

年）：一期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在城区段 5.3km范围内，已建设完成；二期

工程实施上游城区段 1.7km（罗村沟～王范桥上游 300m）、下游城区段

2.5km（王协桥下游 400m～高速桥下游 600m）、下游郊区段 7.75km（高

速桥下游 600m～宜阳县界），治理总长 11.95km；三期工程实施上游郊

区段 16.8km（长水桥～罗村沟）。其中城区段防洪标准采用 50年一遇，

郊区段防洪标准采用 20年一遇。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 

截止目前，洛河洛宁县境内已建 4 级橡胶坝、3 座生态堰，均运行

良好。 

洛宁县本年度采砂河段位于洛宜交界下游 500m 至宜阳花果山洛河

大桥上游 500m，总长度 4.5km，河道平均宽度 430m，本段河道经过系

统治理，河势平顺，两岸均为堤防。 

1.2河道采砂现状 

洛宁县洛河砂石资源较为丰富，主要用于城镇、公路及农村房屋等

建设。随着洛宁县地方经济发展和国家投资力度加大，洛宁县县政府高

度重视采砂问题，对洛河河道采砂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由洛宁水利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河道砂石资源业务经营，按照批复的《伊洛河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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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在划定的可采区严格按照控采深度、

控采高程进行砂石资源开采，同时洛宁县水利局对采砂作业进行监督管

理。根据《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

2021），为了进一步规范采砂行为，通过编制洛河年度采砂实施方案，

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砂石开采，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保护各方面的

利益，并有效规范采砂行为。 

2019-2023 年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2018 年 12

月，河南省水利厅以《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的

批复》（豫水管〔2018〕104 号）对《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进行

了批复，规划期为规划批准之日起五年。 

伊洛河共划分为 22个可采区，总面积 12.54km2，总长度 71.51km。

其中洛河 5个（可采区 1～5，面积 7.9km2，长度 29.24km），伊河 14个

（可采区 9～22，面积 4.48km2，长度 39.16km），伊洛河 3 个（可采区

1～8，面积 0.16km2，长度 3.11km）。年度采砂总量 261.5万 m3，5年规

划期内总开采量 1307.5万 m3。 

涉及洛宁县境内共划定可采区 3 处，总长度 20.67km,年度采砂总量

79万 m3，5年规划期内总开采量 395万 m3。 

2024年 1月，河南省水利厅以《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伊洛河洛

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的批复》（豫水办河〔2024〕1 号）

对《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进行了批复，规划期

自 2024年 1月 5日起至 2028年 12月 31日。根据批复的采砂规划，对

洛阳市域内伊洛河河道科学合理的划定了禁采区、可采区及保留区范围，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                                     洛宁县水利局 

5 
 

规划分区如下： 

（1）禁采区规划 

根据禁采规定，规划原则，对涉河建筑物及敏感点上下游划定禁采

范围：洛河共规划分 19个禁采区，其中洛宁县境内涉及 2个禁采区。禁

采区内容详见表 1.2-1 

表 1.2-1洛阳市洛宁县洛河境内河道采砂规划禁采区位置分布表 

编
号 

禁采区名

称 

所处河

段 

所属县 

(市) 
禁采区范围 禁采区长度(km) 禁采区面积(km²) 

1 禁采区 1 洛河 洛宁 
自故县水库至罗岭乡前湾村西南（洛河

桩号 122+000-洛 151+291） 
29.29 5.11 

2 禁采区 2 洛河 洛宁 

自禹门河水电站上游 500m 至洛宜交界

下游 500m（洛河桩号洛 160+500-洛

195+130） 

34.63 10.90 

（2）可采区规划 

按照批复的《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伊洛

河共划分为 12个可采区，总面积 8.99km2，总长度 32.04km，其中洛河 3

个（可采区 1～3，面积 5.59km2，长度 14.56km），伊洛河 1个（可采区

4，面积 0.05km2，长度 0.66km）；伊河 8 个（可采区 5～12，面积

3.35km2，长度 16.82km）。年度采砂总量 261.5万 m3，5年规划期内总开

采量 1307.5万m3。涉及洛宁县境内共划定可采区 1处，总长度 4.5km,年

度采砂总量 35万 m3，5年规划期内总开采量 175万 m3。可采区内容详

见表 1.2-2。 

表 1.2-2洛阳市洛河河道采砂规划可采区位置分布表 

编号 
可采区

名称 
可采区范围 桩号 可采区坐标 

可采区范

围 

（长×宽

m） 

面积（k

㎡） 

1 
可采区

1 

洛宜交界下游 500m

至宜阳花果山洛河大

桥上游 500m 

洛 195+130～

洛 199+630 

起始左、X=3807872.363 Y=569019.837 

右、X=3807687.545 Y=569090.053 

结束左、X=3811065.468 Y=571940.198 

右、X=3810974.868 Y=572004.743 

4500×

430m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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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可采区控制最大开采深度为主河槽以下 1m，可采区距离堤

脚 50m以上，可采区与上下游河道衔接处开采坡度采用 1:30，同时考虑

堤防以内生态绿化岸坡的宽度，可采区与左右岸衔接处开采坡度 1：5。

主汛期 6月 15日～8月 20日禁止开采。根据批复的《伊洛河洛阳段河道

采砂规划（2024-2028 年）》，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设备采用挖掘机、

载重 30m³的汽车运输为主。可采区 1开采控制性指标详见表 1.2-3。 

表 1.2-3洛阳市洛宁县洛河河道采砂规划可采区开采控制性指标表 

编 

号 

可采区 

名称 

可采区范围

（长×宽 m） 

年度控制

开采量

（万 m
3
） 

控制开

采高程

（m） 

开采方

式 

开采机械

控制数量

（台/辆） 

采砂作业

许可期限

（天） 

禁采期 

1 可采区 1 4500×430m 

35（洛宁

县 17，宜

阳县 18） 

279.0～

269.0m 
机采 

洛宁县采用

2 台挖掘

机、3 台载

重汽车 

298 

6 月 15

日～8 月

20 日 

（3）保留区规划 

按照批复的《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对开

采条件较差、器械要求高导致暂时无砂可采或因采砂对河势稳定、防洪

或通航安全以及水生态环境保护有潜在影响的水域河段划定为保留区，

保留区内现按禁采执行。《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

中共规划 5 段保留区，其中洛宁县境内共划定 1 个保留区。保留区内容

详见表 1.2-4。 

表 1.2-4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年）保留区范围 

河段 保留区名称 
所属县

（市） 
保留区范围 

保留区面积

（km
2
） 

洛河 保留区 1 洛宁县 罗岭乡前湾村西南至底张乡洛北渠取水口上游 500m 1.44 

1.3上年度采砂实施完成情况 

按照批复的《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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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砂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储量，结合洛宁县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确

定洛宁县境内洛河上可采区 1（洛河桩号：洛 195+130～洛 199+630，其

中河道中心线以北为洛宁县境内，河道中心线以南为宜阳县境内）年度

开采砂石量 35万 m³，其中洛宁县 17万 m³，宜阳县 18万 m³，设置采砂

点（场）1个。洛宁县洛河河道 2024年度实施情况详见下表 1.4-1。 

表 1.4-1    洛宁县 2024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情况表 

编

号 

可采区名

称 

五年可采总

量（万 m
3
） 

采砂点名

称 

开采面积

（km
2
） 

2024 年计划采量

（万 m
3
） 

作业方式 
实际完成采

量（万 m
3
） 

1 可采区 1 85 
可采区 1-

1#采砂点 
1.94 17 

机采（剥离

式开采） 
16.97 

1.4采区基本情况 

《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涉及洛宁县洛河

河道 1段可采区，采区基本情况如下： 

可采区 1位于洛宜交界下游 500m至宜阳花果山洛河大桥上游 500m

洛河干流上（洛河桩号：洛 195+130～洛 199+630）。该段河道岸线平顺，

河势稳定，无涉河建筑物，适合砂石料开采。河床为较厚层的砂卵石沉

积层，该段属于粗颗粒分布区，砂石料以大粒径粗颗粒为主，该砂石料

可经过筛选或粉碎后，作为建筑混凝土粗骨料或反滤层砂石用料。可采

区规划长 4500m、平均宽度 430m，采区面积 1.94km2，采砂控制高程取

279.0～269.0m。按照可采区控制面积、控制开采高程、纵横断面平均工

程量及地质勘察砂石储量和含量，计算确定规划期内规划控制开采量为

175 万 m3，开挖土方用于河道修复平整和洼地回填或外运用于平整农地

等。可采区与上下游河道衔接处开采坡度采用 1:30，同时考虑堤防以内

生态绿化岸坡的宽度，可采区边界距离堤脚 50m以上，左右岸衔接处开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                                     洛宁县水利局 

8 
 

采坡度 1：5。开采方式为机采。 

表 1.5-1洛阳市洛宁县洛河河道采砂规划可采区开采控制性指标表 
编 

号 
可采区名称 

可采区范围（长

×宽 m） 

年度控制开采范围

（长×宽 m） 

年度控制开采

量（万 m
3
） 

控制开采高程/

深度（m） 

1 可采区 1 4500×430m 4500×150m 17 
279.0～269.0m/ 

深度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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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依据 

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年 3月 26日施

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 8月 27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2010年 10月 1日

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年 1月 8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3月 1日起施行） 

（6）《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2012年 11月 20日省政府 149号

令）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 2日修改） 

（9）《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 7月 2日修改）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年 11月 4日修正） 

（11）《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水资源〔2017〕101号）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 3月 19日修订）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 12月 28日修订） 

（14）《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2023年 4月 1日起施行） 

（15）《洛阳市伊洛河保护条例》（2025年 1月 1日实施）。 

2.2相关文件 

（1）《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河道砂石资源开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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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洛政办〔2018〕65号）； 

（2）《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意见》

(豫政办〔2018〕56号)； 

（3）《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豫水管〔2018〕111号)； 

（4）《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

和河道采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豫环文〔2018〕23号)； 

（5）《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河湖〔2019〕

58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规划编制工作、合理开发利用河道砂

石资源的通知》（2019）； 

（7）《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砂石行业有序发展的实施意

见》(豫政办〔2020〕37号)； 

（8）《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河道采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

意见》(豫水河〔2021〕3号)； 

（9）《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

2021)； 

（10）《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全省河道采砂禁采期的公告》(2022 年 4

月 15日)； 

（11）《关于推广应用河道采砂许可电子证照的通知》（办河湖

〔2022〕263号）； 

（1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河道采砂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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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90-2022）； 

（13）《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年）》； 

（14）《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

（2024-2028年）的批复》（豫水办河〔2024〕1号）。 

2.2编制原则 

（1）遵循上述法律、法规、通知、意见的规定，结合《伊洛河洛

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伊洛河

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的批复》（豫水办河〔2024〕1 号）

及河道近期治理规划。 

（2）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立足实际，统筹兼顾，既要解决

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科

学治理，着力从根本上解决河道采砂的突出问题。 

（3）坚持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供水和水环境安全原则。采

砂规划应充分考虑防洪安全以及沿河涉水工程和设施正常运用的要求，

河流防洪、河道整治等专业规划相协调，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4）坚持生态优先，有序开展。严守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强化规

划约束，严格许可管理，实行总量控制，处理好河道管理保护与砂石资

源开发利用的关系，促进河流休养生息，维护河流健康生命。 

（5）坚持党政同责，河（湖）长负责全面落实河长制，实行党政

同责，明确各级河（湖）长责任，建立健全河道采砂管理责任体系。 

（6）坚持行业主导、部门联动，强化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管，

相关部门配合联动。营造共同参与、共同保护河道生态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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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原则，同时做到上

下游和左右岸兼顾，同时保障沿河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和采砂者的合法

利益。 

（8）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原则。正确处理上下游、左右岸

以及各部门和行业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对河道砂石资源利用和管理

的要求，尽量做到河道采砂与河道整治疏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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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运砂方案  

3.1采砂实施许可方式 

要确保采砂规划能有效地实施，真正做到按规划的范围和时间采砂，

确保河道采砂的合法性、正规性，做到采砂和环境生态、河道安全的双

赢。洛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政企分开、产权分开、运营与行政执法

分开、运营与监管分开的原则改革管理职能，水利局负责采砂规划编制、

监督巡查；水政监察大队依法打击非法采砂行为；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负责河道砂石资源业务经营；形成了责任明晰、分工科学、齐抓

共管、高效运转的强大合力。 

根据水利部《关于推广应用河道采砂许可电子证照的通知》与《全

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河道采砂许可证》（C0290-2022）

等要求：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收集申报材料，通过“河南省河

道采砂管理可视化应用-许可证发放子系统”进行申请，在此系统上可

快速完成采砂许可证的填报、签章及备案，通过对接水利部政务服务平

台电子证照系统，实现电子证照发放。 

3.2开采控制条件  

3.2.1开采范围  

根据《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批复，洛河 1＃

可采区在洛宁县、宜阳县境内，为实现洛河河道内砂石有序、规范、可

持续性开采，创造良好的河道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洛宁、宜阳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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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并报洛阳市水利局河

长科同意，达成《砂石开采协议》，共同协商如下：2025年洛河 1＃可采

区年度开采量为 35万 m³。采砂区域洛宜交界下游 500m 至宜阳花果山洛

河大桥上游 500m，其中，南北分界线为洛河主流自然流势，洛宁县开

采量 17万 m³，宜阳县开采量为 18万 m³。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实施

方案计划开采采砂点总长 4.5km。依据《防洪法》和《河道管理条例》

划定的河道管理范围。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开采范围

见下表 3.2-1。 

表 3.2-1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开采范围统计表 

采

砂

点

编

号 

河

道 

采

砂

点

名

称 

桩号 

开采范围 

左岸边界坐 右侧边界坐标（河道中心线） 

X Y X Y 

1 
洛

河 

可

采

区

1-

1#

采

砂

点 

洛 195+130 X=3807872.363 Y=569019.837 X=3807687.545 Y=569090.053 

洛 195+630 X=3808054.598 Y=569409.819 X=3807902.394 Y=569541.920 

洛 196+130 X=3808346.674 Y=569807.065 X=3808245.465 Y=569905.443 

洛 196+630 X=3808719.395 Y=570118.962 X=3808618.459 Y=570237.785 

洛 197+130 X=3809127.415 Y=570368.999 X=3809015.526 Y=570540.081 

洛 197+630 X=3809511.647 Y=570676.783 X=3809434.286 Y=570813.251 

洛 198+130 X=3809899.303 Y=571023.621 X=3809863.842 Y=571067.812 

洛 198+630 X=3810334.594 Y=571280.069 X=3810253.810 Y=571380.741 

洛 199+130 X=3810725.630 Y=571595.649 X=3810640.049 Y=571698.228 

洛 199+630 X=3811065.468 Y=571940.198 X=3810974.868 Y=572004.743 

3.2.2开采高程  

洛宁县洛河段主河槽宽50～400m左右，河底高程268.95m～279.67m。 

地质：洛河洛宁县长水镇以上段，属山区地貌，地面高差较大，河

道受两侧山体束缚，在山区蜿蜒曲折呈蛇曲状，河道相对较窄，河道两

侧岩体及河床基底为由下元古界的安山玢岩、玄武玢岩等组成，主河道

宽度一般在 50.00～300.00m之间，两侧局部为漫滩，表层有分布厚度不

均的粉土层，河床为砂卵石沉积层，该段属于粗颗粒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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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河洛宁县长水镇～宜阳县界段，该段属丘陵地貌，其中在洛宁县

长水镇～宜阳县王岳村段，地面高差稍大，其下至洛阳主城区段，地面

高差一般，受已有河堤的束缚，河流相对平直，基底为第三系粘土岩组

成，主河道宽度一般在 100～400m 之间，河道治理段水面工程约 500～

700m 左右，由河床向两侧依次为漫滩、阶地，河床为砂卵石沉积层，漫

滩地层结构一般为表层粉土，中间加厚度不一的中细砂层，其下为砂卵

石沉积层，该段属于粗颗粒分布区。 

根据河道的地质资料分析，目前河滩地和河槽勘探范围内揭露的地

层岩性主要为粗砂、砾砂，局部有少量细砂。根据现有地形资料，结合

《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和《河南省水利厅办公

室关于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的批复》的控制开

采深度，对有淤积的主河槽及两岸滩地进行采砂；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

河道采砂实施方案的可采区控制最大开采深度为主河槽以下 0.5m以内，

可采区距离堤脚 50m 以上，可采区与上下游河道衔接处开采坡度采用

1:30，同时考虑堤防以内生态绿化岸坡的宽度，可采区与左右岸衔接处

开采坡度 1：5。开采高程详见下表 3.2-2。 

表 3.2-2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开采高程统计表 

采砂点 
开采范围

（k㎡） 

开采宽

度（m） 

开采长度

（m） 
桩号 

控制开采

高程 

现状河底

高程 

河道比

降 

可采区 1-1#采

砂点 
0.68 

平均宽

度 150m 
4500 

洛 195+130.0 280.37 280.37 

0.25% 

洛 195+140.0 280 280.35 

洛 195+230.0 279.82 280.31 

洛 195+330.0 279.57 279.85 

洛 195+430.0 279.32 279.56 

洛 195+530.0 279.07 279.37 

洛 195+630.0 278.84 279.02 

0.23% 

洛 195+730.0 278.6 278.87 

洛 195+830.0 278.37 278.59 

洛 195+930.0 278.14 278.48 

洛 196+030.0 277.9 2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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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砂点 
开采范围

（k㎡） 

开采宽

度（m） 

开采长度

（m） 
桩号 

控制开采

高程 

现状河底

高程 

河道比

降 

洛 196+130.0 277.67 277.97 

洛 196+230.0 277.36 277.82 

0.31% 

洛 196+330.0 277.05 277.27 

洛 196+430.0 276.74 277.22 

洛 196+530.0 276.43 276.97 

洛 196+630.0 276.12 276.42 

洛 196+730.0 275.97 276.17 

0.15% 
洛 196+830.0 275.82 276.22 

洛 196+930.0 275.67 275.87 

洛 197+030.0 275.52 275.82 

洛 197+130.0 275.24 275.37 

0.28% 

洛 197+230.0 274.95 275.22 

洛 197+330.0 274.67 274.87 

洛 197+430.0 274.39 274.72 

洛 197+530.0 274.1 274.37 

洛 197+630.0 273.82 274.12 

洛 197+730.0 273.59 273.97 

0.23% 

洛 197+830.0 273.35 273.72 

洛 197+930.0 273.12 273.47 

洛 198+030.0 272.88 273.22 

洛 198+130.0 272.65 272.97 

洛 198+230.0 272.41 272.82 

洛 198+290.0 272.27 272.57 

洛 198+330.0 272.13 272.47 

0.34% 
洛 198+430.0 271.8 272.22 

洛 198+530.0 271.46 271.87 

洛 198+630.0 271.12 271.42 

洛 198+730.0 270.92 271.37 

0.20% 

洛 198+830.0 270.72 271.22 

洛 198+930.0 270.51 270.97 

洛 199+030.0 270.31 270.67 

洛 199+130.0 270.11 270.37 

洛 199+230.0 269.91 270.22 

洛 199+330.0 269.71 269.97 

洛 199+388.0 269.59 269.82 

洛 199+438.0 269.49 269.73 

洛 199+488.0 269.39 269.65 

洛 199+538.0 269.29 269.56 

洛 199+588.0 269.18 269.47 

洛 199+620.0 269.2 269.43 

洛 199+630.0 269.4 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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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开采方案  

结合相关文件精神、采砂规划确定的年度开采计划和洛宁县洛河河

道现状，编制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共划分砂石采砂点 1处，涉

及洛宁县洛河河道 1段可采区，河道采砂总长度 4.5km，可采量 17万 m3。

（详见附表采区采量分布表）。 

表 3.2-3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采区采量统计表 

河道 采区名称 采砂点编号 
采砂点长度

（m） 

规划总采砂量

（万 m
3
） 

年度采砂量

（万 m
3
） 

洛河 可采区 1 可采区 1-1# 4500 85 17 

1、可采区 1-1#采砂点 

可采区 1-1#采砂点位于《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中的可采区 1，位于洛宜交界下游 500m 至宜阳花果山洛河大桥上

游 500m洛河干流上（洛河桩号：洛 195+130～洛 199+630）。该段河道岸

线平顺，河势稳定，无涉河建筑物，适合砂石料开采。河床为较厚层的

砂卵石沉积层，该段属于粗颗粒分布区，砂石料以大粒径粗颗粒为主，

该砂石料可经过筛选或粉碎后，作为建筑混凝土粗骨料或反滤层砂石用

料。可采区规划长 4500m、平均宽度 150m，采区面积 0.68km2，采砂控制

高程取 280m～269.2m。按照可采区控制面积、控制开采高程、纵横断面

平均工程量及地质勘察砂石储量和含量，计算确定规划期内规划控制开

采量为 85万 m3，开挖土方用于河道修复平整和洼地回填或外运用于平整

农地等。可采区与上下游河道衔接处开采坡度采用 1:30，同时考虑堤防

以内生态绿化岸坡的宽度，可采区边界距离堤脚 50m 以上，左右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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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开采坡度 1：5。 

该采砂点本次洛宁县 2025 年度计划开采砂石量为 17 万 m3，规划可

采范围为长 4500m，宽 150m。采砂点现状河底高程为 280.37m～269.40m，

采砂控制高程为 280m～269.2m；滩地按实际情况开采，主河槽开采深度

在自然坡降以下不超过 0.5m，均不低于采砂控制高程。适用采砂机械为

液压单斗挖掘机 2台、载重 30m³自卸运输车 3台，以方便及时清运。 

表 3.2-4  可采区 1-1#采砂点四至坐标表 

采砂点编号 范围 

开采范围 

左岸边界坐标 右侧边界坐标（河道中心线） 

X Y X Y 

可采区 1-1#采

砂点 
4500×150m 

3807872.363 569019.837 3807687.545 569090.053 

3811065.468 571940.198 3810974.868 572004.743 

3.3堆卸砂场设计  

本次实施方案共设置储砂场 1 处，为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

砂场，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储砂场周围设置有连续、封闭的围挡，

实行全封闭管理。储砂场砂石料物堆放存储均采取防扬尘全覆盖措施，

堆放高度不超过 4m。储砂场主要道路、作业区、生活区必须硬化处理。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计划中，采砂点出砂转运情况及

距临时堆砂点、储砂场的距离如下：可采区 1-1#采砂点出砂均转运至东

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砂场，东宋镇西村村工业园区储砂场距离可

采区 1-1#采砂点 8km。 

储砂场基本情况详见下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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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点储砂场情况表 

堆场名称 
面

积 

土地

性质 
基本情况 场地建设情况 

运营合

规性情

况 

储存河

砂来自

采砂点 

四角坐标 

东宋镇西

村工业园

区渡洋河

储砂场 

52

亩 

国有

建设

用地 

位于东宋镇西村

X118 线东南 400m,

场地功能分区为：

物料堆放区、作业

区(车辆停放及装

载区)、办公区(监

管及日常管理)、

生活区；每年计划

进场河砂约 17 万

方，主要通过返程

车辆运至洛宁市场

销售。 

建设了喷淋冲洗

降尘系统、无人

值守称重计量系

统、运输车辆

GPS 定位系统和

24 小时影像监视

系统。场地全部

进行了硬化处

理，设置了连续

封闭的围挡，实

行全封闭管理。 

占用土

地合

法；环

保达

标；现

场监管

措施基

本到

位。 

可采区

1-1#采

砂点 

西北：

X=3812509.853，

Y=567597.367 

西南：

X=3812439.401，

Y=567592.517 

东北： 

X=3812363.243，

Y=568208.913 

东南： 

X=3812202.105，

Y=568204.109 

本次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共开采 1个采区，布置 1个储砂场。

储砂场布置如下图 1；储砂场鸟瞰图详见附图 2。 

 

 

 

 

 

 

Vc 

 

图 1  可采区 1-1#采砂点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砂场布置图 

储砂场范围 

办公区范围 

堆砂点范围 

设备停放区 

计量区范围 

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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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可采区 1-1#采砂点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砂场鸟瞰图 

3.4运砂方案 

1、运输线路 

所有车辆安装 GPS定位、线路固定、驻场运输。具体转运路线详见

下表。 

3.4-1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采砂点砂石转运路线汇总表 

序号 起点 转运路线 终点 距离（km） 

1 
可采区 1-1#

采砂点 

1#采砂点-洛河河滩生产道路-渡洋

河-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储砂场 

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

河储砂场 
8 

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安排运输车辆进行日常运输工作，车辆

安装 GPS，统一编号、统一标识，车体喷涂“洛宁水投砂石”字样，车

厢全覆盖，出场全喷淋，驶入村镇禁鸣、夜间停歇。 

2、运输方式 

运输道路以采砂区域附近现有道路为主，采砂企业应当保证运砂车

辆进场路段畅通安全，不允许占用堤顶防汛道路，更不得擅自破堤毁岸，

不得擅自占用耕地林地修筑运砂道路、坡道、路口，同时采砂企业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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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运砂道路进行养护，对于附近村庄居民区道路，需要定期进行洒水

降尘，保护生活环境，降低污染。农村公路等级较低，运砂车辆严禁超

载超限。 

3、监管方案 

⑴落实采砂、储砂分离原则。每个采砂点可对应相应的储砂场，所

生产的河砂转运及时、线路固定、方便监管。 

⑵建立管理监控系统 

利用影像监控设备和卫星定位系统，对车辆运输、储砂场货物装卸

等重点地段和部位实时监控，按照要求联网至河长办。本次规划每处采

砂点设监控设备 7套，监控布置位置详见各采砂点监控布置图。 

 

 

 

 

 

 

 

 

 

 ⑶储运过程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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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储砂场实施全封闭管理。选址、地面平整度、围挡修建、物料堆

放高度、扬尘防治、地面及周边绿化、车辆安全行驶等措施达到各种监

管要求。 

②根据环保监管的具体要求，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每年对河道采

砂项目逐一进行全面环保检测，确保达到环保批复的各项要求。 

③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达到环保要求，在车辆显著位置张贴环

保达标标签。 

④车辆驶出临时堆场、到达储砂场的全过程应达到全冲淋，全覆盖、

无扬尘、不超载。 

⑷储砂场内进行分区监管 

①停车区。做到车辆依次排队，轮候进场，进场后按规划车位停放，

取票交费后等待装载。 

②储存区。河砂从生产基地全部转运至储砂场销售，进场后按照要

求堆放至指定位置，及时覆盖。 

③装载运输区。购砂车辆进场后在此区域等待装载，装载设备整齐

停放。 

④监控计量区。位于储砂场出入口处，包括地磅、磅房、远程计量

监控设备设施； 

⑤信息中心。处理各种单据，开具发票及管理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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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砂作业 

4.1作业方式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

2028 年）的批复》豫水办河〔2024〕1 号的批复,洛宁县洛河河道采砂作

业机具为 2m³液压单斗挖掘机、3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采砂作业应采用

剥离式开采，自上游至下游对淤积严重的河床砂石进行开采，开采与生

态修复相结合，边开采边修复。开采的砂石料采用 3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

运送到储砂场进行精加工。河道开采后岸线明晰，河床平整，水流畅通，

保障河道行洪安全。严格按照年度实施方案进行管理开采，禁采结合，

保护各方面的利益，规范采砂行为，确保 2025年度洛宁县洛河河道采砂

工作顺利开展实施。 

4.2作业时间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 2022年 4月 15日下发的《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全

省河道采砂禁采期的公告》：为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维护河势稳定，保

障防洪安全，根据《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意见》（豫政办 2018〔56〕号）等规

定，全省河道采砂禁采期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下列时段为全省河道采砂禁采期： 

①主汛期（每年 6月 15日至 8月 20日）； 

②河道达到或者超过警戒水位时，水库达到或者超过汛期限制水位

时； 

③依法禁止采砂的其他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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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防洪、河势改变、水工程建设、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改变以及有

重大水上活动等情形不宜采砂的，洛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确定的

禁采期外延长禁采期限或者规定临时禁采期。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洛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本公告确定

的禁采期外延长禁采期限或者规定临时禁采期，并予以公告。 

①因省际边界河段（水域）开展采砂联合监管需要与邻省统一禁采

期的； 

②因防洪、河势改变、水工程建设、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改变以及

有重大水上活动等情形不宜采砂的。 

三、禁采期间，除防汛应急抢险外，禁止一切河道采砂活动。任何

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在禁采期非法采砂的，由洛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依

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禁采期间，各采砂企业应将采砂机具撤出河道管理范围，及时

平整砂坑，消除安全隐患。 

五、对因管理不严、失职渎职导致采砂管理秩序混乱，造成重大影

响或者引发责任事故的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本次结合洛宁县洛河河道的开采实施计划，《洛宁县 2025 年洛河河

道采砂实施方案》的实施期为方案批复之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14 日。每

日作业时间为夏季 5：00-20:00，冬季 7:00-19:00，夜间禁止进行采砂

作业。 

4.3作业机具 

根据《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和《河南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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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厅办公室关于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的批复》

的规定，本次洛宁县洛河共设置采砂点 1 处，可采区 1-1#采砂点采用机

采，设置 114kw/h225型挖掘机 2台（2m3以下液压单斗），载重 30m³自

卸运输车 3 台。采砂机具在进入禁采期后，应上岸撤离到河道管理范围

外。 

表 4.3-1 河道采砂机具统计表 

序

号 
采砂点名称 

采砂点采砂量

（万 m
3
） 

采砂机械及数量 

1 
洛

河 

可采区 1-1#采砂

点 
17 

114kw/h 225 型挖掘机 2台（2m
3
以下液压单斗），载重

30m³自卸运输车 3台 

本次洛宁县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机具的设备功率为： 114kw/h225

型挖掘机，并配套洗砂设备及其他必须使用设备。采砂机具进场开采砂

石的同时要求采砂深度不得超过规划采砂深度。 

4.4作业环境影响评价 

（1）水环境影响评价 

本次河道可采区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水环

境敏感区。不存在对饮水水源的影响和生态红线保护区的影响。工程对

水环境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包括施工过程中机械车辆冲洗的生产

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以及采砂对水体扰动产生影响。 

①生产废水 

生产废水主要是施工过程中场地车辆冲洗系统产生的泥浆水，运输

车辆及设备清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针对该类废水流量不固定

等特点，采用如下处理工艺流程：含油废水先汇入隔油池，采取静置的

方法，进行初级油水分离，隔油池上设置油水分离管。然后，再定时投

加药剂絮凝，絮凝后进入油水分离器进行油水分离。分离后的水进入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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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过滤，至石油类含量低于 10mg/L 后即可回收再利用，生产废水经过

处理后对水环境影响较小。 

②施工扰动 

工程扰动主要是开采过程中，由于河道采砂活动接触水体，对地表

水体产生的直接扰动，从而增加水体悬浮物，使水体浑浊，影响下游水

质。 

可采范围控制在主河道内，对河道采砂进行了范围、总量、控采高

程、开采边坡及安全距离进行了控制。可采区采砂作业，在汛期间禁采

（6月 15日～8月 20日）。非汛期河水流量较小，不会产生大量泥砂输

入下游河道的情况。 

可采区的作业方式为机采，采砂设备采用液压单斗挖掘机，机械开

采提高了开采效率，避免了人工开采大面积扰动河道带来的对水体的污

染。 

河道内滩地进行采砂时，在靠近水体的一侧设置简易围堰，防止泥

沙落入河道，搅混河水。 

在河槽采砂量大的施工段在下游设置沉淀池，开挖过程中出现的渗

水，以及工程施工扰动水体经沉淀后再汇入下游水体。 

总之，在开采过程中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后，开采对河道水环境不

会造成大的影响，且工程结束后，水环境将会很快得到恢复。 

（2）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总体来说，评价范围内植被种类相对比较丰富，区内无受保护植物，

无居住型大型动物和珍惜野生动物；无受特殊保护的或具有重要经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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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动植物；项目区范围内河段亦不是渔场、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

冬地以及洄游通道，采砂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3）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施工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

级标准。针对施工环境空气质量保护措施，由于设有专门的采砂场地，

对采砂的筛选、堆放及采砂场区进行规范化管理，施工中严格按要求施

工，对施工场地周边设置隔挡体，并对堆放物料进行覆盖，以降低粉尘

污染影响程度。施工机械采取除尘措施，对施工现场地面定期洒水及时

清扫，防止浮尘产生，改善环境，遇干旱季节、连续晴天天气，道路和

露天地表洒水，以保持其表面湿润，减少扬尘产生量。据资料介绍，每

天洒水 1-2次，扬尘排放量可减少 50-70%。对土地平整等活动必须百分

百采用湿法作业、以减少扬尘污染。自卸卡车要满足国家规定的国 V以

上排放标准，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施工过程中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后，

工程对环境空气影响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4）声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噪声影响主要产生于施工期，施工过程中噪声主要来自挖掘机

和运输车辆产生的噪音等。施工过程中应采用先进施工机械设备，运用

合理的操作方法和技术，以降低声源的噪声发射功率；并定期进行机械

维修、保养，保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状态；合理安排运输时

间，施工车辆经过附近居民点时，尽量减少鸣笛；合理安排施工时序，

限制施工时间，施工安排在白天，严禁夜间（22：00 至次日 6：00）施

工，如需连续作业的，应报环保等部门审批，并公告公众。采取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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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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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砂作业管理 

5.1管理单位及职责 

河道砂石既是道路交通建设、城乡建设和农村房屋等多项建设必不

可少的建筑材料，也是涵养水源，维护河势稳定、保护河岸堤防安全，

固定河床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采与保护存在矛盾对立因素。因此，依法

加强对河道采砂的规划、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必须按照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

实施方案批准的开采范围、作业方式、开采深度进行开采作业。同时，

按照有关规定在河道采砂现场设立公示牌，安装视频监控。施工进场时，

应对各个采砂点按规划坐标进行放线，确认采砂边界范围，应对采区范

围地形进行网格化测量。不得将河道采砂权擅自转卖、转包、租赁或以

其它方式转让。洛宁县水利局统一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联动，营造共同

参与、共同保护河流生态的良好氛围，确保河道采砂正常有序的进行。 

1、政府职责。河道采砂管理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洛宁

县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政府主要负责

人是第一责任人，对本行政区域内河道采砂管理工作负总责。洛宁县水

利局负责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领导，做好组织、协

调工作，及时解决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洛宁县沿河乡镇政

府协助、配合做好河道采砂管理工作。 

2、河长职责。县级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流、河段的采砂管理

工作，将河道采砂管理作为河湖管护的重要内容。乡级河长履行河道采

砂管理职责情况进行督导，并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实行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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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门职责。洛宁县有关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按照“谁许可、

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多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共同

履行河道采砂管理职责。 

⑴洛宁县水利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采砂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检查，

加强对河道采砂的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查处。 

⑵洛宁县公安机关负责依法打击河道采砂活动中的治安违法和犯罪

行为，查处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和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规范河道

采砂交通运输行为，对涉案的车辆等依法进行查扣处理。 

⑶洛宁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运砂机具的登记；加强

水域从事河道采砂的机具、设施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⑷洛宁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查处河道采砂非法占用、破坏耕地行为。 

⑸洛宁县环保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⑹洛宁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打击河道采砂破坏林地、湿地等行为。 

⑺洛宁县物价主管部门负责砂石市场价格监控，防止形成价格垄断。 

⑻洛宁县农业(渔业)、安全监管、工商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 

5.2现场监管方案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豫水管〔2018〕111 号）中规定：发证部门应当组织在开采前、

开采期间及开采结束后对地形或采区控制高程进行测评。测评实行网格

化，单个网格平面长宽尺寸不大于 30米。发证部门可进行不定期测评，

并编制测评报告存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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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示公告情况监管 

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应在采砂点河道岸边醒目位置、交通路

口、采砂点附近，按照《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河道采砂管理规

范化制度化的意见》(豫水河〔2021〕3号)相关规定，设立公示牌，具体

内容如下： 

⑴四个责任人（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管责任

人及行政执法责任人）公示 

四个责任人公示信息表 
责任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河道采砂管理河长责任人 王瑞 洛宁县县委书记、县长 15037975199 

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 赵少鹏 洛宁县水利局局长 15837948198 

现场管理责任人 刘松波 洛宁县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15538817585 

行政执法责任人 刘炜杰 洛宁县水利局执法大队队长 15303868628 

⑵公共媒体公开的：经过批准的河道采砂规划、采砂实施方案和河

道采砂许可证的发放及主要内容； 

⑶采砂证基本信息公示：包括发证单位、采砂许可证编号、被许可

人、有效期、采砂企业名称、采区范围、开采量、作业方式、联系方式

等； 

⑷采、运、储销流程图公示； 

⑸安全管理公示牌、安全警示牌等公示； 

⑹采区示意图在显著位置公示； 

⑺开采边界指示牌公示。 

2、采区边界标识、采区边界放线、最低高程控制点设置情况监管 

通过 GPS定位，按照规划设计的高程和坐标对采区边界进行现场界

点，定桩后留下显著标志，并联网至河长办智慧河长管理平台。每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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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设置 3 个水准点，作为高程起算点，在采前、采中、采后对最低高程

进行测量控制。 

3、采砂范围、采砂深度、采砂量、作业方式的监管 

洛宁县水利局安排现场监管工作人员驻场，按照《洛宁县 2025年洛

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对采砂作业的采砂范围、采砂深度、采砂量、作

业方式情况即时监控，采砂企业作业方式要符合规划的要求，在进场前

对作业设备进行统一编号后报备。严格按照方案要求的对采砂河底高程

进行控制，按照日报告制度及时统计上报采砂量，按月对采砂量进行复

核并制作月度报表上报。 

4、河道砂石电子采运管理单系统 

河南省河长制办公室印发《关于启用河南省河道砂石电子采运管理

单系统的通知》，自 2024年 11月 1日起，全省将全面启用河道砂石电子

采运管理单系统，标志着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进入标准化、精细化监管

阶段。 

① 源头管控保安全 

砂石采区管理员可让“电子管家”对许可采区和工程疏浚砂石进行

管理，开具砂石采运单并推送至承运人账号，从而启动整个运输流程。

承运人（车船驾驶员）在装砂后，通过手机 App 出示采运单二维码，

“电子管家”扫码确认具体信息，确保运输过程的合规性。 

②精细验收保质量 

当承运人到达储砂场时，储砂场管理员安排“电子管家”扫描采运

单二维码进行查验，确认无误后方可卸车。此外，“管家”亦可开具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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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单，并生成二维码供购买人保存以备查验。 

③数据存档随时查 

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电子管家”对采运单和销售单进行审核，

实现对河道采砂活动的动态监管。 

④部门协作强管理 

交通运输部门或其他执法监管人员也可通过“电子管家”，用扫描

承运人手机二维码的方式，随机抽验砂石资源的来源、重量等相关信息。 

在“电子管家”支撑下河南省河砂溯源管理实现统一化、规范化、

信息化解决了原有的数据分散、孤立、不易审核等问题原本需多人合力

完成的任务“电子管家”自己就能搞定全过程全链条管理采砂、运输、

储砂、销售各环节增强了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时性让违法犯罪与不规范行

为“无处可躲”。 

5、采砂点验收情况监管 

洛宁县水利局在发证前、汛期前、年度采砂作业停止时，进行定期

验收。制作验收情况表，就责任人落实情况、监管制度建立落实情况、

公示情况和公示内容的准确完整情况、采区边界及电子围栏情况（电子

围栏的平面定位精度要求不低于 10 厘米）、采砂机具及运输车辆统一合

规管理情况和安全警示情况、利害关系人情况、堆场建设情况、平整修

复情况、采砂高程控制情况、惠民用砂实施情况等进行全面验收。 

6、日常巡查情况监管 

⑴巡查必须做到无死角、无遗留。 

⑵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并报告上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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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严格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全

方位巡查，并记录巡测情况，包括巡查时间、人员、内容发现问题及处

理情况、领导意见等。 

⑷实行登记制度，巡查人员应及时详细填日常巡查记录，做到巡有

记录，查有依据，台账完整。 

日常巡查与监管每周不少于 3 次，主要由洛宁县水利局或委托的河

道监管单位负责落实。 

7、日报告制度落实情况监管 

⑴每日 20：00前，由河道监管单位工作人员负责将当日工作记录报

水行政主管部门。 

⑵报告内容包括采砂合规性情况、采量情况、安全生产情况、环保

达标情况、巡查发现问题、上级检查情况等。 

⑶河道监管单位工作人员保持手机 24小时畅通，及时上报当日工作

情况。 

8、安全生产监管 

⑴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与采砂活动相适应的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管理专职人员，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并进行演练。 

⑵设置安全生产警示标志，制作安全生产警示牌等，落实安全生产

各项责任，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将安全工作履行到位。 

⑶严格落实汛期禁采各项规定，汛期和节假日要建立值班制度。 

⑷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做到层层剥采、平行推移方式进行开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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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开采。 

安全生产主要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落实，洛阳市水利

局、洛宁县水利局或委托的河道监管单位不定期进行监管。 

9、现场监管 

河道采砂现场的动态监测主要由洛宁县水利局或委派的河道监管单

位进行巡查、监测。 

10、信息化监控措施 

（1）采砂现场及运输线路上设置高清摄像头，联网并入洛宁水利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洛宁县水利局及洛阳市水利局，随时监测砂石开采

的现场情况。 

（2）定期采用航拍无人机及 GPS 定位系统，配合采砂区域的卫星

定位，随时监测开采情况，避免范围超采。 

（3）购置橡皮船、GPS 等工具，定期对河底高程进行复测，避免

超深。 

5.3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为确保采砂场内工作人员、设备、物资及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将安全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本着“预防为主，自救为主，统一指

挥，分工负责”的原则，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5.3.1组织机构和职责  

组织机构主要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层有关人员担任应

急指挥小组成员，河道监管单位驻场代表参与指挥调度，进行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并履行相应的职责。各作业现场成立现场应急管理小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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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应急指挥中心领导，负责作业现场的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和应急救

助工作。 

1、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指挥中心是项目各类应急事故的最高指挥机构，由洛宁水利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分管经理、生产部负责人、生产现场负责人组成。 

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砂场： 

应急指挥中心组长：李锐锋，电话 18625977586 

副组长：李忠强，电话 13693790177 

组员：王凯，电话 13213520337；于明明，电话：15939236859。 

指挥中心职责: 

⑴负责应急救援的决策和指挥； 

⑵组织制定事故应急预案演习计划，并定期组织进行演习、评估和

修改完善； 

⑶负责应急救援预案体系的建设和运转； 

⑷通报发布重大事故应急数援预案与处理的进展情况； 

⑸协调与外部应急力量、相关政府部门等关系。 

2、联络调度组 

联络调度组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生产管理部等相

关部门的人员组成。 

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砂场联络调度组人员名单：于明明，

电话 15939236859。 

联络调度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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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保证救援指挥中心的指挥信息的畅通和及时传达； 

⑵负责对外联络事宜； 

⑶负责掌握、提供相应救援组织和人员的通讯方式； 

⑷负责在紧急情况下的通讯畅通； 

⑸负责应急资源日常检查和维护。 

3、应急抢险组 

应急抢险组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生产部人员组成。 

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砂场应急抢险组主要成员：李智渊，

电话 13837961071,及所有在厂生产人员。 

应急抢险组职责： 

⑴负责控制事故蔓延，抢救受伤人员； 

⑵负责应急处理，参与制订排险、抢险方案； 

⑶组织抢险人员落实排险、抢险措施； 

⑷提出并落实抢险救灾及装置、设备抢修所需的物资； 

⑸及时向指挥中心或联络调度组报告事故处理情况。 

4、医疗救护队 

医疗救护队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财务部人员组成。 

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砂场医疗救护队成员，王凯，电话

13213520337,  王金睿，电话 15824968187 

医疗救护队职责： 

⑴根据现场情况，迅速组织救护人员、急救物品、交通工具等赶赴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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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负责现场救护方案的确定、护理人员的组织、伤势控制； 

⑶当事故受伤人员伤势严重或受伤人员众多需要外部援助时，负责

与相关方联系及路线引导； 

⑷负责相关应急物资的保管、维护和补充。 

5、后勤保障组 

后勤保障组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人员组成。 

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砂场后勤保障组成员，于明明，电话：

15939236859。 

后勤保障组职责： 

⑴负责抢险物资、设备设施、防护用品及抢险救灾人员食品、生活

用品及时供应； 

⑵负责受灾人员的安置和食品供应等工作； 

⑶协助疏散、安顿受灾人员。 

应急组织机构相关成员，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办理采砂许

可证时，统一整理报送洛宁县水利局。 

5.3.2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预防─接到事故信息─发出预警─启动事故应急预案─设置警戒、

疏散人员─处理、预防、控制事故的发生和事故的扩大─预警解除。管

理人员对作业区域及附属设施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整改，

对较大的事故隐患立即报告领导。开展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对开采作业、

运输作业等环节的影响评估，在开始作业前，对作业流程的每个环节进

行安全分析，对可能出现的事故及危险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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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应急事宜处置方案 

为确保采砂场内工作人员、设备、物资及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将安全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本着“预防为主，自救为主，统一指

挥，分工负责”的原则，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采砂现场管理措施 

⑴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采砂现场安全第一责任人，采砂作

业区设立负责人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体负责采砂现场的安全生

产工作。 

⑵按照要求配备齐全、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具并正确使用，每台采砂

机具必须配备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索等必要的安全救生装备。 

⑶定期对采砂机具的输变电设施、救生设备进行检查；一旦发生翻

沉、溺水等安全事故，要立即组织营救，并将其迅速转移至安全地带。 

⑷针对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科学合理组织人员进行排查、巡护工

作，为采砂作业机具操作人员提供良好保障。 

⑸各采砂作业区配备专职安全员及巡查员定期对工作现场进行检查，

防止发生安全生产及溺水事故。 

⑹各采砂作业区开采出的砂石必须随采随运，随采随填，及时回填，

不得在河道内乱挖乱堆，影响河势稳定及行洪安全。 

⑺在禁采期内，禁止一切采砂活动。 

⑻在主汛期应停止一切采砂作业，人员上岸、采砂机械撤离；四周

设置警示牌，禁止非值班人员进入工作区域，防止发生溺水意外。 

⑼主汛期成立防汛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总经理为组长，副总经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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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负责公司防汛救灾应急工作。 

⑽主汛期成立巡查值班小组，工作人员保证每天至少 2 次的安全巡

查；值班人员在防汛期间保证通信畅通，主要以固定电话、手机、对讲

机（砂场内部）为主要联系方式，发现险情及时向县防汛指挥部报告。 

⑾主汛期各采砂作业区专职安全员及巡查员每天 24小时无死角巡查

作业区，密切注意河道水流变化情况，发现河道边有人逗留、游玩及时

制止；场内配备高音喇叭 24小时循环播放，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⑿各采砂作业区应备有抢险物资，包括纺织袋、砂土料、铁线等堆

放在河道两端备用。平时生产机械在汛期为抢险施工机械，在砂场附近

安全区域备用。包括挖掘机、自卸卡车等，有险情及时到位。 

⒀主汛期，各采砂作业区应坚决服从区防汛指挥部安排部署，积极

配合防汛指挥部的行动，做好防汛工作。 

2、采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发生河道采砂安全事故的抢险工作，首先按照自救为主、外援相助

的抢险原则进行，以采砂作业区工作人员及其务工人员抢险为主，采砂

作业区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抢险方案。 

⑴事故处置：抢险救灾的处置必须坚持确保人身安全第一，防止险

情扩大，并尽可能地减少财产损失的原则，出现险情或安全事故时，应

立即报告所在乡镇、水利、公安等部门，以及有关安全部门，不得瞒、

漏报。 

⑵当采砂河段发生洪灾事故时，现场人员必须服从防汛调度，尽一

切力起立即开展抢险抢救工作，及时、迅速、果断地转移人员到安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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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并在第一时间立即向乡镇、水利、公安等部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⑶当采砂现场发生人员伤亡事故时，现场人员必须尽一切力量立即

开展抢救自救和抢救人员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内向就近的医疗急救单位

求救，同进及时向所在的乡镇及公安部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如遇到

轻微人身伤害事故（如擦伤、磕碰、等），现场负责人应立即向公司领

导汇报，并立即安排车辆由安全员将受害人及时送往相距较近的卫生所

进行治疗；如遇到一般人身伤害事故（如骨折、脑震荡等），现场负责

人应立即向公司汇报，安排应急救援专业队员对伤者进行简单的治疗，

并及时拨打洛宁县人民医院电话，由安全员陪同县医护工作人员将伤者

送至医院治疗。如遇到重大、特重大人身伤害事故（如断肢、失明、停

止呼吸等）现场总指挥要本着“先救援、后汇报”的原则，首先拨打洛

阳市人民医院急救电话并及时组织在现场的员工实施救援工作，待控制

局面后，保护好现场。由安全员陪同 120 医护工作人员把伤者送至医院

进行救治。 

表 5.3人身伤害事故处理位置统计 

储砂场 轻微人身伤害事故 一般人身伤害事故 重大、特重大人身伤害事故 

东宋镇

西村工

业园区

渡洋河

储砂场  

东宋镇卫生所 

联系电话：0379-66161669 

洛宁县人民医院 

联系电话 0379-66231890 

洛阳市中心医院 

联系电话 0379-62212671 

⑷当因采砂而发生社会安全群体事件时，现场人员和采砂作业区负

责人必须立即并在第一时间内向所在的乡镇、公安、水利等部门准确报

告情况，请求解决处理。 

⑸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措施，组织人员赶赴事件现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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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对发生重大事件的还应当立即向上级机关和部门报告，请求支

援和处理。 

⑹采砂作业区负责人必须注意保护事故现场，积极协助乡镇、公安、

水利等单位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接受对事故的处理。 

3、事故应急预案 

⑴中暑事故应急预案 

①迅速把伤病员转移至阴凉通风处或有空调房间，平卧休息； 

②轻者饮淡盐水、淡茶水或藿香正气水等； 

③体温升高者，用凉水擦洗全身（胸部除外），水温要逐步降低，

在头部、腋窝、大腿根部可用冷水或冰袋敷之，以快散热； 

④严重中暑，经降温处理后，及早赶往医院获得专业急救。 

⑵溺水事故应急预案 

水中救护：①救护员迅速接近落水者，从其后面靠近，不要被慌乱

挣扎中的落水者抓住； 

②从后面双手托住落水者的头部，两人均采用仰泳姿势（以利于呼

吸），将其带至安全处；高声呼救，获得帮助，拨打急救电话。 

岸上救护：①救上岸后，将伤员头偏向一侧，清除口、鼻内泥沙、

污物，检查呼吸脉搏； 

②如果停止呼吸，意识丧失者，迅速打开气道，口对口吹两次，并

观察气道有无梗塞情况； 

③迅速进行心肺复苏，直到专业人员到场。 

⑶翻车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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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要过度紧张，保持冷静，不要因为过度恐慌而做出一些致命的

错误动作； 

②立即关闭发动机，避免燃烧、爆炸等危险； 

③大声呼救，争取救助人员； 

④如有伤员困在车内，先用千斤顶、剪钳等把伤员救出来并转移至

安全地带使其平躺在地上； 

⑤逃生后，尽量远离事故现场，确保自身安全； 

⑥马上进行抢救伤员，通知医院。 

⑷触电事故应急预案 

脱离电源：①就近拉开电源开关，拔出插销或保险，切断电源； 

②找不到开关或插头时，可用干燥的木棒、竹杆等绝缘体将电线拨

开，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③如遇高压触电事故，应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要因地制宜，灵

活运用各种方法，快速切断电源。 

现场救护：①若触电者呼吸和心跳均未停止，此时应将触电者躺平

就地，安静休息，不要让触电者走动，以减轻心脏负担，并应严密观察

呼吸和心跳的变化； 

②若触电者心跳停止、呼吸尚存，则应对触电者做胸外按压并通知

医院，获得专业帮助； 

③若触电者呼吸停止、心跳尚存，则应对触电者做人工呼吸并通知

医院，获得专业帮助； 

④若触电者呼吸和心跳均停止，应立即按心肺复苏方法进行抢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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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医院，获得专业帮助。 

5.3.4污染防范措施 

针对采砂作业带来的环保影响，本次实施方案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⑴储砂场设置全封闭围挡 

各采区设置储砂场应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其周围设置连续、封闭

的围挡，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围挡使用材料、构造连接要达到安全技术

要求，确保结构牢靠；还需定期清洁，保持坚固、整洁、美观。 

⑵砂石料堆放全覆盖 

为减少储砂场粉尘产生，各采区要对储砂场采取洒水降尘、防尘网

覆盖措施。需露天堆放的，堆放高度不得超过 4m。储砂场应安装扬尘

监测系统，实时监测 PM2.5、PM10的数据。 

⑶储砂场出入车辆全冲洗 

储砂场出口道路设置车辆冲洗和地磅计重设施，运输车辆入场时进

行冲洗减少粉尘产生，出场时底盘和车轮需冲洗净后方可上路行驶，减

少扬尘，保护附近村庄的环境空气质量。 

⑷储砂场地主要道路及区域全硬化 

储砂场地到公共道路之间的主要道路必须采取混凝士硬化或铺设钢

板硬化。作业区、生活区必须硬化处理，土层夯实后，表面可采用混凝、

沥青或细石等进行铺垫。其他裸露地面必须采取绿化、覆盖、固化、洒

水或其他防治扬尘措施。 

⑸采砂作业区域全部湿法作业 

采砂作业时，在破碎、筛分、运输砂石，都会产生一定的粉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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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应对措施，在破碎、分时加水，通过增加砂石料的含水率以抑制粉

尘产生，配备洒水车对运输道路进行防尘喷淋，以抑制扬尘产生量。在

大风天气时应停止生产作业。 

⑹运输车辆全封闭 

运输车辆严禁超限超载，装载砂石后要全密闭、全覆盖，不得泄露、

遗散河砂，防止砂石“抛、撒、滴、漏”现象。 

⑺严格控制噪声影响 

面对施工机械带来的噪声影响，采砂与运砂过程中应控制噪声源，

尽量选用运行中产生噪声强度小的施工机械，将噪声强度大的作业尽量

安排在白天进行；对交通噪声的防护，首先规划好运输线路，避开村庄、

学校施工生活区和办公区、居民区，行驶时要严格限制其行车速度，少

鸣喇叭等，把噪声减到最低限度。 

(8)降低对水体的污染 

采砂过程中产生废油及生活污水必须设置专门的设备进行处理循环

利用，不得排入河道内。对破坏严重的河岸，通过种植水生植物进行过

滤，达到净化水体的作用。 

5.4河道清理修复方案  

本次洛宁县 2025年洛河河道采砂实行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河道

采砂作业开始前，应先对规划采砂点范围内河道岸坡及河底进行整平，

待整平后，再进行河道采砂。采砂作业施工过程中应随采随清，及时平

复河道。采砂任务结束以后，应对采砂段河道进行整体生态修复，确保

河道岸坡及河底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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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河道生态修复的原则 

为减轻采砂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边采边修复的目的，从以

下几方面考虑生态修复： 

1、河道生态修复，不能影响整个河道的行洪能力，即在不破坏原

坡面的情况下进行生态修复，尽量不涉及河道水下部分。 

2、对滩面进行修复时，应选择快速覆盖，根系发达、抗冲刷能力

强，适应本地区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本次生态修复选择混播草，对开采

后的滩地进行生态修复。 

3、保护河道地形滩地，尽量不破坏水文滩地。滩地具有千湿变化

的不同状态，水生、陆生和两栖动物也适合在滩地生存，因此其生物多

样性高。同时滩地又能起到蓄水、滞洪、过滤等作用，因此要对滩地进

行充分的保护。 

5.4.2河道生态修复的步骤和措施 

本着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制定如下修复步骤： 

1、对采砂区域采砂挖掘产生的坑槽、岸坡堆体进行清理回填、清

运、平整河床，修复岸线。 

⑴妥善做好对河道的清理、整治工作，对临时堆放在河道的砂石平

复。 

⑵对河道河床、堤防和护坡进行平整、修复。因势利导，顺应天然

河流的流势，遵循河流走势的自然规律，保持必要的弯道，不强求裁弯

取直。 

⑶采砂作业区域距河岸边坡 50m的范围内不开采，保持原地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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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范围内的边坡、开采区与禁采区连接段的边坡均按照 1:5 的坡比进行

开采。 

2、通过人工清理配合机械设备的方式对河道内阻碍防洪地段进行

清理、修复。 

⑴对于设备无法靠近或不便作业的区域，在水位较浅的时候，组织

人工进行平整修复。 

⑵施工中做到日常清洁工作，不污染堆放场地的环境，运输过程中，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出现“跑、冒、滴、漏”现象。 

3、对护岸进行生态化修复因地制宜做好边滩复绿，恢复河道生态

环境。采用抗逆性好、根系发达、固土能力强、环保效果优良的多年生

草种与耐湿草本植物进行混合播撒，以构建可粗放管理、自我维持的近

自然植物群落。设计播种量为 20kg/hm²，项目验收标准为施工后 6个月

植被存活率达到 90%以上。 

上述措施的施行，既能保证护岸强度，又能形成适宜的水流形态和

多样化生物栖息地环境，构建切实可行的生态河道建设，促进流域内水

环境整体改善和水生态系统修复，为统筹解决好河道采砂、行洪安全、

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做好强有力的保障。 

4、河道平整、修复注意事项： 

①在河道内进行砂石开采时，需根据该河段在鱼类完成生活史过程

中所发挥的主要功能，尽量避开鱼类生活史的敏感时段。 

②生态修复的目的是清除悬浮状与流动状的淤泥，同时施工中尽可

能减少污泥扩散对周围水体的污染，减少施工队水体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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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采砂作业时，注意安全操作和设施的齐备。 

5.4.3河道生态修复组织实施 

按照“谁开采，谁修复，边开采，边修复”原则，洛宁县水利局督促

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生态修复责任，按照有关要求落实采砂

河道平复、生态修复的具体措施，防止只开采、不修复。 

本次洛宁县 2025年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主要针对洛宁县洛河河道

采砂点区域范围进行生态修复，同时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推

进河道采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豫水河〔2021〕3 号），年度开

采砂石的收益部分要用于河道整治、水生态保护、堤防及岸坡防护工程

建设、设施维修和更新改造、采砂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编制、采砂管理

和执法设备的购置及办公等费用。因此在进行年度采砂点生态修复的同

时，亦需兼顾相关河道的清淤疏浚及生态修复。 

5.4.4河道生态修复的保障机制 

1、河道生态修复的日常工作接受水利局现场人员的旁站式监管，

严格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2、积极接受监管部门的检查验收。一次是在汛期来临停止采砂作

业时，平整年度采砂作业带来的影响行洪的沟糟，修复岸线，趁着夏天

气温高恢复植被;另一次是在年度采砂活动结后，对于本年全部采区进行

拉网式复检，按照生态修复方案进行修复。 

3、在核发下一年度河道采砂许可证时，上报上一年度生态修复情

况，经验收合格后，接受监管部门的全面复检，符合要求方可发放采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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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 

5.5便民惠民用砂措施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河道采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

意见》(豫水河[2021]3号)和《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年全省

河道采砂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豫水河[2022]2 号)文件要求，采砂实施

公司应当积极响应上级惠及民生相关政策，落实以下便民惠民用砂措施： 

一、居民自建房屋的定义及申购吨数 

（一）居民自建房屋分为：乡镇居民和城区居民。 

（二）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的自建性质。 

（三）包括装修、做地平、院内修复等小规模修复房屋(以下称装修

类)。 

（四）居民自建房屋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 平方米，申购吨数不超

过 240方，且不累计，超出规定范围的按照县域河砂售价计算。 

（五）装修类申购吨数不超过 120 方。超出规定范围的按照县域河

砂售价计算。 

二、收费标准 

居民自建房屋用砂价格定为：按市场价 9折销售。 

三、公示 

惠民用砂措施、定价机制及具体销售价格须通过村委会公示，接受

村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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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本次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涉及 1个采区，共设置

采砂点 1处，采砂点总长度 4.5km，洛宁县范围内计划可采量 17万m3；

采砂作业采用剥离式开采，自上游至下游对淤积严重的河床砂石进行开

采，开采与生态修复相结合，边开采边修复。河道开采后岸线明晰，河

床平整，水流畅通，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全年开采深度控制在 2m 以内。

严格按照年度实施方案进行管理开采，禁采结合，保护各方面的利益，

规范采砂行为，确保 2025年度洛宁县洛河河道采砂工作顺利开展实施。 

洛宁县 2025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与《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

规划（2024-2028 年）》相符，符合洛宁县的实际情况。采砂实施监管方

案切实可行，生态修复措施符合生态环境与保护相关政策。 

6.2建议  

1、河道采砂实施后，要严格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

规定》（豫水管〔2018〕111 号）定期对开采后的河道地形进行监控与复

测。 

2、根据河道演变分析、泥沙补给情况、河床冲淤平衡分析及河道

水流状况等，规划可采区采砂次序优选为从上游向下游开采。 

3、对禁采区、可采区应设立明显标志牌，有利于水政执法。 

4、由于河道的来水来沙是与降雨量的时空分布及流域的下垫面有

着密切关系的，即来水来沙是随机的、动态的，随着河道来水来沙的变

化，部分河段会发生河势的调整，加之河道防洪以及沿岸工农业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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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设施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和要求，采区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河道

采砂的过程中应进行必须的监管、检测和分析工作，及时调整和修订规

划，确保河势稳定、行洪安全、饮水安全、沿岸工农业设施正常运行及

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5、在可采区内进行采砂，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条例、办法和

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6、河道采砂涉及面广，又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必须有健全的管

理机构和完善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才能保证采砂规划的实施。对河道采

砂作业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加强采砂作业的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

有关违法违规采砂行为，以保证河道采砂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7、为保护好洛河沿岸居民以及城镇饮用水水源地水资源质量，应

定期对规划采砂区河段下游开展水质监测工作，避免因河道采砂造成水

源污染。 

8、相关单位应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在施工现场设立公示牌、警

示牌、边界标识牌，设置采砂现场出入卡口、地磅计重设施、监控设施

等管理设施，确保有序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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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表 1洛河采砂点基本情况统计表 

 

 

 

可采

区名

称 

所处

河段 

所属县

（市）
可采区范围 可采区坐标 

可采区范

围 

（长×宽

m） 

采砂点名

称 
开采长度 采深 

采砂点采

砂量(万

m
3
) 

采砂机具及

数量 
采砂点坐标 开采控制高程 

可采

区 1 
洛河 

洛宁

县、宜

阳县 

洛宜交界下游 500m 

至宜阳花果山洛河 大

桥上游 500m 

X=3807872.363 

Y=569019.837 

X=3807529.276 

Y=569150.183 

X=3811120.130 

Y=571901.255 

X=3810872.012 

Y=572078.019 

4500×

150m 
可采区 1-

1#采砂点 
4500 小于 0.5m 17 

114kw/h225

型挖掘机 2

台（2m
3
以

下液压单

斗），载重

30m³自卸运

输车 3辆 

X=3807872.363Y=569019.837

X=3807687.545Y=569090.053

X=3811065.468Y=571940.198

X=3810974.868Y=572004.743

280m～269.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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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河道采砂公示牌、警示牌、边界标识牌 

河道采砂公示牌、安全警示牌、边界标识牌设置要求 

一、设立原则 

河道内所有依法批复的河道采砂现场，均应设置规范的河道采砂公

示牌、安全警示牌、开采区边界标识牌。设立位置醒目，材质坚固耐用，

版面内容清晰，达到公示、警示、标识效果。 

二、河道采砂公示牌设置要求 

(一）公示内容。公示牌应双面利用，正面为公示牌，背面为宣传牌。 

1.正面内容。标题为“××河河道采砂公示牌”，内容包括：采砂区

域示意图，运输路线图，建设单位负责人、施工单位负责人、采砂管理

四个责任人（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管责任人和行

政执法责任人）姓名、单位及职务，监管单位、监管人员、监督（举报）

电话等。 

2.背面内容。背面为法律法规条文摘录，分别为《水法》第三十九

条，《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条文

摘录。 

(二）设计制作要求。公示牌规格按照 2.0米×1.2米的版面尺寸横向

布局、双立柱设计，版面底部离地高度不少于 1 米。可结合实际统一设

计本辖区内公示牌外观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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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护要求。公示牌的制作、安装、设立和管护由建设单位具体

负责，可结合实际增加移动式公示牌，跟随开采面移动。 

图 1：河道采砂公示牌 

三、安全警示牌、边界标识牌设置要求 

(一）安全警示牌。安全警示牌规格为 1.0米×0.8米或 1.6米×1.0米

横向布局、双立柱设计，埋设于安全风险点位置，版面周边、标题及警

示内容用反光材料制作，数量根据管理需要确定，版面标题为“安全警

示牌”，内容为安全风险警示及禁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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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界标识牌。边界标识牌规格分 0.4米×0.3米和 0.6米×0.4米

两种，竖向布局、单立柱设计，地面以上高度不低于 1.5 米，内容为河

道采砂区域名称及标识牌编号，标题为“边界标识牌”，数量根据管理

需要确定。采砂区边界在水中的，设计为浮标形式。 

图 2：安全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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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边界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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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伊洛河洛阳段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年）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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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洛宁县水利局与宜阳县水利局采砂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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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812509. 853 

Y=567597. 367 

X=3812439.401 

Y=567592. 517 

砂场平布置

税祝

本次洛宁县2025年度洛河河遣共开采1个采区，布置1个储砂场

立于东宋镇西村X118 线东南400m，场地功能分区为：砂石堆放区域、

办公区域、计量区域、也惫迕盖丛望、砂石加工区域。

砂石加工区域

X=3812363.243 

Y=568208. 913 

X=3812202. 105 

Y=568204. 109 

附图6储砂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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